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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6月1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在公司三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已于2021年5月25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监事。会议应

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召集并主

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

年5月28日）的总股本2,523,561,4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完毕。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发生在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前，依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

调整。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因此，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48.99元/份调整为48.69

元/份。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对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

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的核心定位，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

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产品结构

的优化升级，探索并培育新材料领域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

规划及因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而带来的市场需求，公司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新市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并于 2021 年 5月 21日在公司指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 证 券 时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披露，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 10 亿元在乌

鲁木齐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主要推进包括防水、

节能保温材料、民用建筑材料、特种砂浆、建筑涂料等的产品研发生产项目。该

项目各期计划在土地交付后 3 个月内开工建设，开工之日起 18 个月左右陆续投

产。详情请见《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的公

告》。 

根据协议安排，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自

有资金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出资 5,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东方

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并以乌鲁木齐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 10 亿元在乌

鲁木齐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6月 2日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在乌鲁

木齐市高新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建设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的对外投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99）。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日 


